
秦 皇 岛 市 总 工 会
民集字〔2021〕4 号

秦皇岛市总工会

关于开展职代会制度建设专项提升行动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北戴河新区总工会，市属

各系统、产业工会，直属基层工会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总工会等五部门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
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意见》和省、市总工会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工作方案（2020—2022 年）》，

不断总结全市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经验做法，持续推进企业民主

管理制度化、规范化建设，按照省推行厂务公开暨集体合同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部署，市总工会决定在全市开展职代会制

度建设专项提升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开展职代会制度建设自查摸底

（一）全面自查（5 月 10 日—5 月 25 日）。按照《河北省企

业职工代表大会规范化建设参考标准》，对辖区内已建会的国有、

集体及控股、百人以上非公企业职代会工作现状进行再次梳理和

自查，督促企业按时间节点严格落实职代会制度建设“回头看”

活动中制订的整改措施，并确定企业目前最新所达到的职代会建

设等级（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）。

（二）完善台账（5 月 25 日—6 月 4 日）。通过自查摸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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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职代会工作台账（附件 1），并填写职代会制度建设汇总表

（附件 2），总结工作经验，查找问题不足，明确整改措施，形

成自查报告于 6 月 4 日前报市总工会民管部,同时为迎接第十一

次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工作调研检查做好准备工作。

（三）深入推进（全年）。按照《秦皇岛市总工会关于进一

步加强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工作方案（2020—2022 年）》

中的具体目标，确保到 2021 年底，推动 70%以上国有、集体及

其控股企业职代会制度建设达到中级阶段标准，其中 10%达到高

级阶段标准；已建会百人以上非公企业职代会建制率达到 65%

以上，其中 15%达到中级阶段标准。

二、开展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培树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 有健全的民主管理领导体制和运行良好的工作机制。党

组织充分发挥作用，领导开展本单位民主管理工作；行政积极履

行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将民主管理与本单位经营管理相结合，有部

署、有要求、有监督；工会主动承担职代会工作机构责任，做好

本单位民主管理的具体组织工作。

2. 有完善的职代会、厂务公开、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等制度。

每项制度都有明确具体的工作规范、操作流程和考评办法等标准，

形成目标明确、制度健全、责任落实、措施有力、监督到位的长

效工作机制，并将其有效融入到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制度之中。

3. 职代会、厂务公开、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等制度运行良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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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代会代表的选举、撤换符合程序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

题经过职代会审议，集体合同草案和职工安置方案提交职代会审

议通过。厂务公开在组织实施、监督检查、反馈结果等主要环节

严格执行相关规定，做到公正透明、阳光操作，涉及职工切身利

益的重大决策问题、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重要事项及时向全体职

工公开，并听取职工意见和建议。公司制企业职工董事、职工监

事经职代会选举产生并接受其监督，履行职责情况向职代会报告。

4. 坚持把职代会作为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的基本形

式。职代会依法行使职权，形成的决议得到有效落实。职代会闭

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履行职责、发挥作用。同时创新

民主管理形式，既发挥好民主议事会、劳资恳谈会、厂务公开栏

等传统补充形式，又借用网络等新媒体优势，推进民主管理创新

发展。职工劳动经济权益和民主权利得到有效落实，企事业单位

在改革发展特别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得

到妥善处理，劳动关系和谐稳定。

（二）具体名额及报送时间

结合职代会制度建设自查摸底工作，2021 年各县区、系统、

产业工会新培养选树不少于 1 家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,全

市将选取 2 家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教学示范点。请各县区、系

统、产业工会于 11月 5 日前将推荐表（附件 3）报市总工会民

管部，市直属单位可自行向市总自荐或由市总直接向省总选荐。

三、开展优秀民主管理创新成果推荐征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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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推荐要求。2021 年以来各企事业单位工会深入推进

职代会、厂务公开、职工董事监事等民主管理制度，深化“民主

管理进民企”活动所采取的创新举措和特色做法，包括理论创新、

制度创新和工作创新三个方面，每县区、系统、产业至少申报 1

篇创新成果，市直属单位自行申报。内容要言简意赅、重点突出、

特色鲜明。

（二）报送时间。各县区、系统、产业工会及市直属企业工

会负责填写《民主管理创新成果申报表》（附件 4），请于 11月 5

日前报送市总工会民管部。

联系人：周树杰 丛岭

电 话：3030392

邮 箱：qghmgb@126.com

附件：1. 企业职代会制度建设台账

2. 职代会制度建设汇总表

3. 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申报推荐表

4. 民主管理创新成果申报表

秦皇岛市总工会

2021 年 5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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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秦皇岛市企业职代会制度建设台账

序

号
单位名称

所有制

类型

职工

人数

职工代

表人数

当前职代会

所达标准

确定初级

阶段达标

时间

确定中级

阶段达标

时间

确定高级

阶段达标

时间

初级\中级\高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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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秦皇岛市职代会制度建设汇总表

所达标准

企业性质

国有及其

控股企业

集体及其

控股企业

百人以上

非公企业

港、澳、台、

外资企业
总数

未达标

达到初级

达到中级

达到高级

合计



— 7 —

附件 3

厂务公开民主管理
先进单位申报推荐表

申报单位（全称）

单位分类

公有制企业

非公有制企业

事业单位

所属市、县

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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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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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

纪检组织

（党组织）

意见

盖 章

年 月 日

县级工会

意见

盖 章

年 月 日

市级工会

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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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民主管理创新成果申报表
申报单位 填表人 联系电话

成果名称

起始时间

类 别 1
职代会□ 厂务公开□ 职工董事监事□

主题活动□

类 别 2 理论创新□ 制度创新□ 工作创新□

创
新
之
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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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
施
情
况

主
要
效
果

推
荐
意
见 推荐单位：

盖 章

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请使用 A4纸填写，正反打印，可另附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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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皇岛市总工会办公室 2021年 5月 10日印发


